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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础，百考试题特整理2011年注册资产评估师考试经济法精

讲讲义供考生参考。 第一章 法学基础知识 本章大纲的要求是

：通过对法学基础知识的考核，测试考生对法理学、民法、

行政法、经济法和刑法方面基本知识的掌握情况，考核考生

运用民法、行政法、经济法和刑法基本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

能力。 本章主要介绍有关法律基础知识，历年考试题型均为

客观题，分值不高。 第一节 法的概念、特征、渊源和体系 一

、法的概念 法是反映由一定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统治阶级

意志的，国家制定或者认可并得到国家强制力保证的、通过

赋予社会关系参加者权利与义务的方式实现的规范体系。 二

、法的特征 1.法是国家制定或认可的行为规则。 2.法通过确

定社会关系参加者的权利与义务的形式调整社会关系。 3.法

得到国家强制力的保证。 三、法的渊源 法的渊源是指法的效

力来源，包括法的创制方式和法律规范的外部表现形式。 (

一)制定法 制定法又称成文法，系指由国家机关依照一定程序

制定颁布的，通常以条文形式表现出来的规范性法律文件。

包括国家立法机关、国家中央行政机关、地方国家权力和行

政机关在职权范围内制定发布的规范性文件。 (二)判例法 判

例是指法院对于诉讼案件所作判决之成例，对于法院以后审

理类似案件具有普遍约束力。在当代中国，判例不是法的渊

源。 (三)习惯法 习惯法指经有权的国家机关以一定方式认可

，赋予其法律规范效力的习惯和惯例。 (四)学说和法理 学说



是法学家对法律问题的见解或观点，法理通常指“事物的当

然之理”或“法之一般原理”，实际上就是我们所说的法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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